附件3

关于修改《淮北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》的决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的说明

一、修改的依据
根据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〉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，为了与上位法及时保持衔接，需要对《淮北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。

二、修改的内容

将第三条第二款“制定规章，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。”修改为：“制定规章，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生态文明建设、历史文化保护、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。”

将第三十四条第二款“市人民政府令应当载明序号、规章名称、通过日期、施行日期和公布日期。”修改为：“市人民政府令应当载明制定机关、序号、规章名称、通过日期、施行日期、市长署名以及公布日期。”

